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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1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章

程》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章程》条款 修改依据 

1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十六）审议决定单笔 1000 万元以

上大宗物资（设备）、服务采购方案等

费用支出；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十六）审议决定单笔2000万元以上

大宗物资（设备）、服务采购方案等费

用支出； 

根据省联社《“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实施办

法分层分类管理与指

导意见》，结合本行实

际进行修订。 

2 

第一百三十三条 董事会运用本行资

产进行股权投资或对本行资产进行购

置或处置事项的权限由股东大会决

定，董事会应当就其行使上述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决议程序和授权制度，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对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重大资产的

购置、处置、核销，按以下授权执行： 

（一）本行作出的股权资产的购置、

处置、核销，单笔金额在本行最近一

次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下的交易，报董

事会批准；单笔金额大于本行最近一

次经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或在连续

的 12 个月内对同一投资对象的累计

投资金额大于本行最近一次经审计净

资产 5%的交易，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第一百三十三条 董事会运用本行资

产进行股权投资或对本行资产进行购

置或处置事项的权限由股东大会决

定，董事会应当就其行使上述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决议程序和授权制度，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对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重大资产的

购置、处置、核销，按以下授权执行： 

（一）本行作出的股权资产的购置,单

笔金额在本行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下的交易，报董事会批准；单笔

金额大于本行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或在连续的 12个月内对同一

投资对象的累计投资金额大于本行最

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由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行作出的固定资产的购置，

根据省联社《“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实施办

法分层分类管理与指

导意见》，结合本行实

际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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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行作出的固定资产的购置、

处置、核销，单笔金额在本行最近一

次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下的，报董事会

批准；单笔金额大于本行最近一次经

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或在连续的 12

个月内与同一交易对象的累计交易金

额大于本行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

股东大会批准。 

单笔金额在 5000万元以上、本行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下交易，报董

事会批准；单笔金额大于本行最近一

次经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或在连续的

12 个月内与同一交易对象的累计交易

金额大于本行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

5%的交易，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

股东大会批准； 

（三）审议决定本行（及控股企业）

单笔（单户）金额在 2 亿元以上或涉

及不良贷款单批次批量转让处置（本

金）金额 5 亿元以上且本行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 10%以下的资产处置、

损失核销（本金）事项；单笔（单户）

或单批次金额在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 10%以上的资产处置、损失

核销（本金）和不良贷款（本金）转

让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

东大会批准。 

本章程修订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

局核准。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